
 

復牌指引 

及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告乃由廣東愛得威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24 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基于(1)本公司股票自 2025 年 7 月 16 日被暫停交易；以及(2)2025 年 7 月 7 日，7 月 14 日, 7 月

15 日的涉及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上市科決定的公告。 

復牌指引 

於 2025 年 7 月 17 日，本公司收到聯交所股票複牌指引的函件，該函件載列以下本公司股份恢

復買賣的指引（「復牌指引」）：  

1. 聯交所認為宜為公司制定以下複牌指導： 

 (a) 證明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 13.24 條的規定；及 

 (b) 向市場通報所有重要資訊，以便本公司股東和投資者評估本公司的狀況。 

2. 為免生疑問，本公司必須符合所有複牌指引，糾正導致本公司停牌的問題，並完全遵守

《規則》，達到交易所滿意的程度，本公司證券交易方可恢復。為此，本公司負有制定複牌行動

計畫的主要責任。儘管本公司可就其複牌計畫尋求聯交所的指導，但其複牌計畫在實施前無須

獲得聯交所的事先批准。為協助本公司，聯交所制定了複牌指南，如果本公司的情況發生變

化，聯交所可能會對指南進行修改或補充。 

 



3. 根據《上市規則》第 6.01A(1)條，聯交所可取消連續停牌 18 個月的任何證券的上市地

位。就本公司而言，18 個月的期限將於 2027 年 1 月 15 日到期。如果本公司未能在 2027 年 1

月 15 日前糾正導致本公司停牌的問題、履行複牌指引、完全遵守規則並且令聯交所滿意，以及

恢復本公司股票交易，聯交所上市科將建議上市委員會取消本公司的上市地位。根據《上市規

則》第 6.01 條和第 6.10 條，聯交所也有權在適當情況下對本公司施加較短的特定補救期或立即

取消其上市地位。 

4. 本公司在複牌前還必須遵守《上市規則》以及香港和公司註冊地的所有適用法律和法規。 

5.  聯交所要求本公司公佈複牌指引和 18 個月的期限，本公司必須在這 18 個月內達到複牌指 

引的要求，糾正導致本公司停牌的問題，並完全遵守《規則》，使聯交所滿意，並在切實可行的

情況下儘快恢復其股票交易，以避免被除牌。 

6. 在停牌期間，本公司也應注意其在《上市規則》下的義務，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 

 (a) 根據《上市規則》第 6.05 條的規定，盡可能縮短停牌時間； 

 (b) 始終遵守《上市規則》規定的持續義務，例如《上市規則》第 14 章和第 14A 章規定

的須予公佈及／或關連交易的義務，以及《上市規則》第 13.46 至 13.49 條規定的公佈定期財

務業績和報告以及（如無法提供）管理帳目的義務； 

 (c)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公佈須予披露的內幕消 息；及 

(d) 根據《規則》第 13.24A 條，每季度公佈最新進展情況，包括其他相關事項： 

- 其業務運營情況； 

 -  複牌計畫，詳細說明本公司為補救導致停牌的問題、履行複牌指引、全面遵守《上市

規則》和恢復交易而採取的和打算採取的行動。複牌計畫應附有該計畫下每一階段工作的明確

時間表，以期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儘快（無論如何應在 18 個月期限屆滿前）履行複牌指引並恢

復交易； 

 -  實施複牌計畫的進展情況；以及 

 -  複牌計畫的任何重大變更的詳情，如出現延誤，則說明延誤的原因和影響。 

本公司須在 2025 年 10 月 15 日或之前公佈首次季度更新，並從該日起每 3 個月公佈一次，直至

恢復或取消上市（以較早者為准）。 

7. 為了儘快恢復交易，無論如何都要在 18 個月期限到期之前恢復交易，本公司的主要責任

是制定自己的複牌計畫，並列出時間表，列出本公司認為適當的行動，以履行複牌指導意見和

遵守《上市規則》，按照計畫開展工作，並如上所述每季度公佈最新情況。因此，儘管本公司可

就其複牌計畫尋求聯交所的指導，但其複牌計畫在實施前無須獲得聯交所的事先批准。 

8. 在聯交所向公司確認可以恢復交易之前，本公司須確保在其每份公告中聲明將繼續停牌，

並解釋繼續停牌的原因。 



9. 當本公司認為自己已履行複牌義務、糾正了導致停牌的問題並完全符合《上市規則》時，

應要求交易所確認情況屬實，並向交易所提供足夠的證明資料以供評估。 

10. 如需進一步指導，本公司可參閱聯交所的《長期停牌和除牌指導函》（GL95- 18）。 

繼續暫停買賣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0A 條，公司未能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4 條維持足夠的運營和資產水

準，公司股票自 2025 年 7 月 16 日上午 9 時起根據《上市規則》第 6.01(3)。並將繼續暫停買

賣，直至另行通知。 

 

 

 

中國深圳， 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葉玉敬先生、葉秀近女士、葉國鋒先生及葉家俊先生； 

非執行董事莊良彬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慧明先生、孫常青先生、林志揚先生及 

周萬雄先生。 

* 僅供識別 

 


